
全面清除旅遊業積弊
□卓文鋒

亡羊補牢須及時，當局應對準問題核心釜底抽薪，研究立法禁止本港旅行社接待
內地的 「零團費」 旅行團，並為旅行團設定合理的團費標準，杜絕 「零團費」 的出現
；此外大力度打擊違法銷售；同時，恢復導遊的底薪制，檢討對導遊入職資歷的要求
，加強職業道德培訓。全面清除旅遊業積弊，才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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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園被毀 ．黃 牛．

惡導遊羞辱旅客事件，徹底揭露香港旅遊業
的弊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日前表
示，當局將加入旅遊業議會專責小組，研究零團
費及對導遊的規管問題，9月底前向政府提交報告
，並與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會面，商討兩地合
作從源頭着手打擊，多管齊下拔除旅遊業劣根。

盡快挽回旅客信心
當局能夠及時推出多項措施補救目前旅遊業

存在的弊端，固然是值得肯定，但本港旅遊業的
種種問題，主要源於 「零團費」大行其道，旅行
社須以購物佣金賺取利潤。如果旅客未能慷慨購
物，旅行社就肯定要虧本，結果導致旅行社以至
導遊都無所不用其極地去迫使旅客購物，產生各
種問題。所以，儘管當局推出多項改善措施，但
關鍵始終是要解決 「零團費」問題。

劉吳惠蘭表示， 「阿珍」辱客事件打擊香港
得來不易的旅遊聲譽，需盡快挽回旅客信心。事
實上，惡導遊事件不僅令到本港旅遊業及購物天
堂的美譽蒙污，而且有關片段在全國各地廣泛報
道，難免令內地旅客對本港旅遊抱有戒心，甚至
對中央將來進一步擴大個人遊的城市都可能造成
影響，後遺症將會逐步顯現。事件中的導遊因為
旅客購物不足就惡言相向，顯示領導的專業水平
及個人操守都有問題，有關方面理應作出懲處。
然而，如果將事件過分集中在該導遊身上，卻可
能會模糊了事件的焦點，變成了導遊的個人操守

問題，這對於解決事件並無好處。

市場淘汰太花時間
導遊要用如此言辭去羞辱旅客，原因是旅客

購物金額並不足夠，佣金不足以支付團費開支甚
至導遊的薪酬，在關係自身利益之下自然令到導
遊要惡言相向，藉此迫使旅客更多購物。如果將
事件撇除了道德上的考慮，當中其實是一個雙方
的博弈關係。一方面旅客明知道團費是不合理地
低廉，肯定要多購物，但旅客都希望能夠在最少
購物之下付便宜旅費，於是寧願忍受導遊的冷言
冷語也堅拒購物。另一方面，旅行社及導遊以
「零團費」甚至 「買人頭」的方式接團，收益盡

在佣金，必定要迫使顧客購物。如果雙方在博弈
之下未能取得平衡，引爆了衝突點，便出現了這
次事件。單從利益分析，雙方都沒有錯，問題的
根源正在於 「零團費」的出現，令雙方陷入了互
相算計的情況。

「零團費」絕非什麼新鮮事物，其他地區也
有，本港早年接待東南亞團時亦曾出現，最終這
些團銷聲匿跡，原因是當外地的旅客知道參加這
些廉價團有可能會受到這樣的對待，或被迫購買
大量沒有用途的物品時，久而久之會用行動來拒
絕這些廉價團，結果令到旅行社也不敢再以低價
作招徠，團費恢復正常後， 「強迫購物」自然會
消失。不過，如果現在讓內地旅客了解 「零團費
」的問題，以市場方式淘汰，可能要花太多時間

。所以，當局現時不應再以行業 「自我規管」去
解決問題，必須直接介入監管，以行政手段杜絕
「零團費」。

釜底抽薪立法禁止
據旅發局的資料顯示，現時只有15%的內地訪

港團是參加團費較便宜但行程及質素有一定保障
的優質誠信遊，其餘的85%都是參加低團費的旅行
團訪港。不少平價團的團價基本上連支付機票、
酒店的費用都不夠。亡羊補牢須及時，當局應對
準問題核心釜底抽薪，研究立法禁止本港旅行社
接待內地的 「零團費」旅行團，並為旅行團設定
合理的團費標準，杜絕 「零團費」的出現。在設
立基本收費後，旅行社再沒有誘因強迫旅客購物
，而旅客也可理直氣壯拒絕導遊的購物要求。同
時，對於一些定價較便宜而附帶購物點的旅行團
，當局也應要求旅行社詳列所有購物行程，讓旅
客自行選擇。

除了 「零團費」之外，旅行團的強制定點購
物環節同樣是業界的一大毒瘤，由於不少旅行團
與這些商店已形成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旅客的
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因此，當局應加大力度打擊
違法銷售，尤其是黑店宰客以及售賣劣貨假貨等
情況更要嚴厲打擊。同時，為提升導遊的專業素
質，當局應恢復導遊的底薪制，檢討對導遊入職
資歷的要求，加強職業道德培訓，全面清除旅遊
業積弊，才是治本之道。

八達通售賣客戶資料謀利事件引起公憤，有議員建
議八達通公司不僅要向公眾道歉，還要退還所得全部不
義之財予用戶，筆者非常贊同，還要加上一句：不僅要
退還所得全部四千四百萬元不義之財，還要加罰：用多
倍於四千四百萬元的金額退回客戶。原因如下：

讓始作俑者痛到入骨。利用工作條件，從客戶身上
詐取不義之財者，都會心存僥倖，認為事件不致暴露，
即使會暴露，出來道個歉，最多退還金額，事情也就過
去了，贏家還是公司。因為這白來的四千四百萬元資金
的周轉給予其極大的經濟效率，只有加倍退回，方可使
其偷雞不着蝕把米！

泄密事大
讓後來者打消再作惡的念頭！香港有非常多的公司

有條件售賣客戶資料：銀行、信用卡公司、電訊公司、
物業公司、地產公司、甚至超市、美容店、專賣店、航
空公司、電影院線（要求客戶參加其會員可享有優惠）
，處於當今資訊發達的環境，如果個人資料滿天飛，社
會將充滿危機，必須要讓掌握資料者自律，重罰是手段
之一。

也要讓客戶能有適當的賠償。不少客戶因電話號碼
泄露，在國外接到毫不相干的漫遊電話（廣告、推銷等
等），多花了不少的冤枉錢，或更嚴重的是信用卡號碼
被盜用（因為有相當多的八達通是以信用卡自動過數的）
，讓廣大消費者得到公平對待，以增加客戶對相關公司
的信心，也借此激勵民眾自我保護的動力，發動全民監
督，才能使社會良性發展。

殺一儆百
加強個人私隱保護力度。香港一九九六年起實施個

人資料（私隱）保護條例，但似乎是無牙老虎，曾有大
廈管理員未經同意向住客之間提供電話號碼，有人並受
到騷擾，向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後，得出結
論是只提供電話號碼沒有姓名並不算私隱泄露（已經指
明此電話號碼是幾座、幾樓及幾室都不算泄露嗎？），
大廈管理員依然可肆無忌憚地向受害者示威：我沒有錯
！此次八達通公司泄露私隱事件應該受到法律制裁，殺
一儆百，不要讓法律法規成為兒戲！

香港是個自由社會，但如果自由到人人沒有私隱，
就是個人人自危的社會了，因此八達通公司僅僅道歉及
退款是不足夠的，此單案例應該重罰！

有關部門應從法律層面上制定新的有效制度，1996
年的條例要與時並進，以免喊打喊殺一陣風過後，又是
我行我素如常。

據香港媒體報道，香港男
生請內地 18 歲貧苦男學生來
港作 「槍手」，應考美國入學
試，成功混入試場應考兩份試
卷，卻於應考最後一份試卷時
被揭穿身份。內地男生承認一
項串謀欺詐及行駛假身份證罪
名，在觀塘裁判法院被判監6
個月。

追溯原罪 警示來者
貧苦學生僅僅為了 2500

元人民幣就鋌而走險，最後受
到法律制裁，實在令人扼腕而
嘆！考試舞弊事件在我國內地
每年都有，但處理最嚴厲的也
就是取消考試資格和成績。在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 「學歷
門」事件中成為焦點的 「打
假鬥士」方舟子表示： 「對於
唐駿學歷造假事件，我只負責
揭露事實，把真相告訴公眾，
但我沒有權力去處罰誰。至於
事件的是非對錯，則是交給大
眾來評判。」的確，我們這個
社會光有一個方舟子遠遠不夠
，光有人站出來揭發假論文、
假文憑、假職稱和假成果等學
術造假也遠遠不夠，對學術造
假零容忍必須有立法跟進，必
須像香港以零容忍的態度對替
考行為那樣對學術造假者究
以刑責。

我國還沒有一部針對學術
造假的專門法律，對相關學術
不端行為的處理更多的依賴於
較低層級的校規章法，或在其
他法律法規裡尋找較為適用的
條款。而在美國，有 20 個州
認定使用假文憑就是犯罪。在
加拿大，使用假文件去申請學
校或工作則是違法行為。最近
幾年加拿大出現中國留學生購
買假學歷申請工作簽證以及移
民的案例，移民部對此非常重
視，一旦查獲將處以驅逐出境
，嚴重時會以 「誤導罪」起訴
，且可能留下不良記錄。因而
，在我國迫切需要為學術打假
制定專門法律，不僅將違法行
為和法律責任明確下來，還需
確定對學術造假 「原罪」的有

效追溯期，讓靠學術造假的 「成功人士」付出代
價，以警示來者。

輿論監督 改革體制
在學術打假制度體系中，應像對待假冒偽劣

商品那樣對待學術造假，激勵公眾舉報，引導輿
論監督，公開曝光處理。對公眾舉報的造假線索
，可引入香港廉政公署 「請喝咖啡」制度，監管
部門對造假嫌疑人進行必要警告，還可採取特殊
偵查手段，收集證據，查實造假案情，將確有違
法犯罪行為的造假者繩之以法。

造假者一旦被曝光查實，即通報徵信系統，
列入 「黑名單」。同時，建立行業禁入門檻，讓
造假者處處受制，難以立足。體現零容忍的底線
應為，再輕微的造假行為也不能放過。造假絕不
是造假者的通行證，而是造假者的 「負存款」。
更重要的是，改革人才評價體系，發揮社會中介
機構的評估論證作用，更多的注重能力的動態考
核與實績的量化考核，從源頭上消除學術功利主
義，遏制形形色色的學術造假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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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會上非常關
注 「毒駕」問題，事緣政
府發表諮詢文件，建議修
例嚴懲「吸食毒品後駕駛」
，並將擴大警隊在執法時
的權力，包括要被懷疑吸
毒的司機到警署進行檢驗

。政府的這一建議，可以說獲得廣大市民的普遍支持。這
是不難理解的，因為 「毒駕」對市民造成巨大的風險，包
括殺人在內。

無論是 「毒駕」、 「醉駕」、 「藥駕」，相關的司機
在毒品、酒精或藥物的作用下，神志大受影響，甚至迷迷
糊糊、不清不楚，失去對道路的確認，也無法正常控制軚
盤，以至左右搖擺或橫衝直撞，其危險性不問可知，其後
果則是翻車、撞車、傷人、死人。

檢控判刑不能手軟
說得刻薄一些，這種司機即使自己出事，也與人無尤

。輕一些說，至少造成交通混亂，要勞動他人（主要是警
員）在現場 「執手尾」，以及尚有許多善後工作要做。重
一些說，倘若意外引起傷人、死人，那更加是大件事矣
。其中還包括受害人即傷者本人及死者家屬的傷痛和麻
煩。

例如，若車禍導致一名青年或花季少女毀容及終身殘
廢（斷手、斷腳之類），這可是一輩子都無法彌補的事。
相關司機，罪孽大矣。試想，毀了別人一生，要別人蒙受
一輩子的苦難，這種罪孽，又豈能用筆墨形容？

資料顯示，去年全年的 「毒駕」案件為十一宗，但今
年上半年已有三十七宗，從比例上說急升了七倍！政府提
出要嚴懲 「毒駕」，確實有充分的理由。按政府的諮詢文
件，針對六種經常被濫用的毒品，包括大麻、冰毒、可卡
因、海洛英、K仔（氯胺酮）及搖頭丸。

政府建議，只要司機被發現曾經吸毒，不論是否涉及
交通意外，都會被檢控，罰則與 「酒後駕駛」看齊，即最

高刑罰可判監三年。如果危險駕駛個案涉及濫藥，刑期更
會大幅增加五成。假如從懲罰及 「殺雞儆猴」即阻嚇的角
度說，最高刑期只是三年或四年半，那顯然是不夠的。俗
語說， 「馬路如虎口」，汽車被形容為 「市虎」，一名司
機駕車殺人，不論 「醉駕」、 「毒駕」，他（她）在飲酒
或吸毒時，不可能不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所以，一旦其車
禍造成死傷，應該以 「故意殺人罪」或 「蓄意傷人罪」檢
控及判刑，這樣才會有阻嚇作用。法例如果對 「醉駕」、
「毒駕」的處置方法過於 「仁慈」，那就是對市民不公平

和不人道。

生病服藥理應休息
在 「藥駕」方面，則有一些小爭議。有運輸業人士表

示，政府諮詢文件存有 「灰色地帶」， 「唔舒服食傷風藥
嘅司機，到時影響咗駕駛能力而被冤枉吸毒」。此說看似
有些道理，實際卻是似是而非。

事實上，許多可能影響神志的藥物，包裝上均印有警
告字句，例如 「此藥物可使人有睡意，如受藥物影響，勿
駕駛車輛或操控機械」。至於傷風感冒或止咳藥水，一般
成年人都知道其中含有麻黃素等類似於毒品的成分，服用
後會影響精神狀態，不利於駕駛工作，身為職業司機者，
在患病服藥的情況下，應暫停駕駛，休息一、兩日，或臨
時改做非駕駛的其他工作。

司機休息有可能略為減少收入，但勉強開工，神志不
清，萬一出事，可大可小，一旦發生嚴重車禍，導致人命
傷亡，除了害人，可能累己，鋃鐺入獄，後悔莫及，對死
傷者及其家屬，更是終身愧疚，那又何苦呢？因此，職業
司機即使只因傷風、咳嗽這樣小毛病服藥，也是以避免駕
駛為上上之策。說到 「被冤枉吸毒」云云，可能在目測下
會有誤會，甚或引起爭拗，但一經藥檢，定必真相大白。
運輸業團體或職業司機組織能站出來說話，不是壞事；但
若能更多地關心司機健康及道路安全，避免發生車禍，那
就更加好了。

對於 「毒駕」、 「藥駕」、 「醉駕」，各方普遍和一

致的意見，就是 「零容忍」。電視上有司機說： 「咁樣嘅
司機，都唔應該上路啦！」又有司機認為： 「唔怕法例嚴
厲，只要自己唔犯，怕乜喎？」由司機之言可見，確實是
「天下之敵，莫大於己」。

作為司機，開車之前不吸毒、不飲酒、不食藥，只要
堅持奉行這個 「三不政策」，就算法例再嚴，也冇有怕。
筆者認為，對付 「毒駕」、 「醉駕」等，不妨將法例修訂
得再嚴厲一些，例如將最高刑期定在十年或以上，相信阻
嚇作用會大很多。

盡快三讀造福市民
在檢測司機是否 「毒駕」方面，本港和外國都有一些

簡易的方法，例如行直線、單腳站立、手指觸鼻等。外國
另有一招是測量瞳孔大小及對光的反應，這一招需要一點
醫學知識及技術，但前線警員經短期訓練相信可以完全掌
握。簡言之， 「辦法總比困難多」。截查 「毒駕」，雖然
沒有查 「醉駕」那樣可有酒精呼吸器那麼方便，但也確實
有幾種簡易方法，而且，最後還有驗尿、驗血等藥檢手段
可以採用。倘若有關司機確實吸毒或濫藥，那也是逃不了
的。

現行法例，舉證較為困難，但通過修訂《道路交通條
例》，賦予警方權力，包括可以進一步要求司機驗尿、驗
血，是否 「毒駕」，必有明確答案。一旦證實 「毒駕」，
法官就可以根據新例予以重判，以儆效尤。

「毒駕」、 「醉駕」、 「藥駕」均是社會的大敵，也
都為社會所不容。現時社會上對此已有了基本的共識：一
是 「零容忍」，一是嚴加懲處。有了這兩項共識，也就是
市民支持政府提出的修例建議，相信立法會議員也會依循
這一民意表態。

如今的形勢，無疑是偏向於嚴打，決不手軟。只有嚴
厲懲處，或者是法例修訂得更加嚴厲，唯有如此，才能有
效防止或制止 「毒駕」等危險駕駛行為。期望在下個立法
年度內，有關的修訂條例草案，就可以三讀通過。造福市
民，此其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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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曾志偉曾經說過： 「年輕人的最大本錢是有時間去輸。」然而
並不是什麼東西也輸得起的，例如健康，輸了便追不回，別以為青春無
敵，這是 「美麗的誤會」。

一位在茶餐廳工作的23歲準新郎兼孝順仔為儲老婆本、養家及供車
會，不惜日捱17小時，日前與未婚妻 「撐枱腳」時懷疑體力透支過度而
暈到，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留下傷心欲絕的未婚妻和母親。

年輕人有理想是可貴的，卻不能太過委屈自己，或高估自己的能力
，每日長時間工作，除了體能難以負荷之外，心理上亦會飽受壓力。人
在身心俱疲的情況下，便很容易產生意外。作為一個孝順仔，死者百分
百稱職；作為一個準新郎，他亦克盡己任，還滿有計劃，奈何對自己的
體能錯誤評估，令大好姻緣頓成泡影。

意外給我們啟示，年輕人做事應要按部就班，並且要量力而為，別
要妄想一步登天，同時要分清楚什麼是 「需要」和 「想要」。以死者為
例，與未婚妻兩情相悅，組織二人世界，大致上可定性為 「需要」，惟
結婚擺酒可以大有大做，小有小做，甚至不做，旅行結婚亦可，未有能
力買樓的話，便租間細屋住亦是一個選擇；至於供車會方面，抱歉說一
句，很明顯是 「想要」類別。死者並不是職業司機，卻在經濟環境尚未
太穩健的情況下買車，加深自己財政與精神的負荷，間接導致今次的意
外，殊為不值。

青春有限，欲望無限，以有限追無限，答案通常是一個感嘆號，年
輕人應引以為誡。消費要量力而為，更要適可而止。

青春不是無敵
□丹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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